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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

第六届会议 

1999年 8月 30日至 9月 3日,纽约 

为资助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发展中国家成员 

参加委员会会议而设立一项信托基金 

秘书处的说明 

 1. 1998 年 5 月 15 日,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主席致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八次

缔约国会议主席,在信中除其他事项外,代表委员会请缔约国会议审议关于设立一

项由联合国秘书长经管的信托基金的建议(SPLOS/28,第 5(b)段)  

 2. 第八次缔约国会议审议了这一事项,并请秘书处探讨让所有委员都能参与

委员会工作的各种可能性,以及设立这种信托基金的方式,但有一项了解,即 公

约 明确规定了应由缔约国承担他们提名的委员的费用这一原则(SPLOS/31,第 55

段)  

 3. 应上述要求,秘书处向第九次缔约国会议递交了研究结果(SPLOS/39) 根

据委员会主席在其 1999年 5月 14 日给第九次缔约国会议主席的信中提出的请求,

第九次缔约国会议审议了上述事项  

 4. 多数代表团认为,为了提出具体的建议,委员会应就每届会议的实际需要

和财务估计数向缔约国会议提供翔实资料 不然就很难建议采取任何行动 对这

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被推迟到下一次缔约国会议(SPLOS/48,第 48段)  

 5. 第九次缔约国会议主席在其 1999 年 6 月 3 日给委员会主席的信中向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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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会转达了上述要求,并指出,一些代表团表示他们原则上支持建立一个由秘书长

经管的信托基金,用于支付委员会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在履行委员会成员职务时的旅

费和膳宿费 一般的理解是,这个信托基金的经费应来自自愿捐款,而最适当的办

法是先由缔约国会议通过秘书长向大会提交一项建议 另外指出的是,打算成立的

信托基金的管理办法不应影响委员会及其成员的独立性(SPLOS/49)  

 6. 应该指出,第九次缔约国会议在审议信托基金问题时,有人要求,这项基金

还应该用来支付委员会的转型期经济国家成员的旅费和宿费  

 7. 本秘书处说明的目的是向委员会提供联合国关于可能向委员会 15 个成

员提供旅费和生活津贴的开支估计数 这 15 个成员来自 13 个发展中国家(阿根

廷 巴西 喀麦隆 中国 埃及 印度 牙买加 马来西亚 毛里求斯 墨西

哥 尼日利亚 大韩民国和赞比亚)以及两个转型期经济国家(克罗地亚和俄罗斯

联邦)  

 8. 下表列出上述 15 位成员出席委员会每年举行的两届会议(一届为期两周,

另一届为期一周),从本国首都出发的双程机票和每日生活津贴的估计数(以美元计): 

 

姓名 出发地 机票费 两周的每日 
生活津贴 

一周的每日 
生活津贴 

ALBUQUERQU

E,Alexandre 

T.M.De 

巴西 2 500.00 3 850.00 1 925.00 

ASTIZ,Osvaldo 

Pedro 

阿根廷 3 350.00 3 850.00 1 925.00 

AWOSIKA,Law

rence 

尼日利亚 3 000.00 3 850.00 1 925.00 

BELTAGY,Aly 

Ibrahim 

埃及 2 500.00 3 850.00 1 925.00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CS/16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inese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ge 3 

 

BETAH,Samuel 

Sona 

喀麦隆 3 000.00 3 850.00 1 925.00 

CARRERA 

HURTADO,Gal

o 

墨西哥 1 000.00 3 850.00 1 925.00 

CHAN CHIM 

YUK,Andre 

C.W. 

毛里求斯 3 500.00 3 850.00 1 925.00 

FRANCIS,Noel 

N.St.Claver 

牙买加   750.00 3 850.00 1 925.00 

JAAFAR, 

A.Bakar 

马来西亚 3 000.00 3 850.00 1 925.00 

JURACIC, 

Mladen 

克罗地亚 2 800.00 3 850.00 1 925.00 

KAZMIN,Yuri 

Borisovich 

俄 罗 斯 联

邦 

3 500.00 3 850.00 1 925.00 

吕文正 中国 3 500.00 3 850.00 1 925.00 

MDALA,Chisen

gu Leo 

赞比亚 3 000.00 3 850.00 1 925.00 

PARK,Yong Ahn 大韩民国 3 200.00 3 850.00 1 925.00 

SRINIVASAN 

Krishna-Swa- 

mi R. 

印度 2 700.00 3 850.00 1 925.00 

 共计 41 300.00 57 750.00 28 875.00 

 9. 两届会议的机票费用估计为 82 600.00 美元 总共为期三周的两届会议

的每日生活津贴费用共计为 86 625.00 美元 每年两届会议的旅费和每日生活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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贴的估计费用总计 169 225.00美元  

 

- - - - - 

 


